附件3

井陉县公安局
2026年度整体支出绩效自评报告

贯彻落实市委市政府《关于全面落实预算绩效管理的实施意见》（石发﹝2019﹞8号）文件精神，遵循“科学性、规范性、客观性和公正性”的原则，对井陉县公安局2025年整体支出情况实施了财政支出绩效自评价，形成本评价报告。
     一、部门基本情况
（一）部门概况
井陉县公安局设有微水派出所、天长派出所、上安派出所等13个派出机构，设置刑事侦查大队、交通管理大队、治安管理大队、经济犯罪侦查大队、环境资源和食品药品犯罪侦查大队等执法勤务机构。
公安局是县政府主管全县公安工作的职能部门，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工具之一，是打击违法犯罪、维护社会稳定、服务经济建设的主力军。主要任务是按照市公安局和县委、县政府的指示，研究部署和组织实施全县公安工作，并检查、监督贯彻执行情况；致力于维护社会治安稳定和打击刑事犯罪活动，为县委、县政府和上级公安机关及时提供重要信息、对策；规划和指导全县公安机关的思想政治工作，加强公安队伍的正规化建设以及公安宣传、教育、训练工作，负责对本级公安机关及其人民警察依法履行职责、行使职权和遵守纪律的情况监督检查，查处和督办公安民警的违法违纪案件；承办对危害国家安全案件、刑事案件和经济案件的侦察、预审、组织、协调、查办各类刑事案件和行政案件；依法管理全县社会治安、户籍、居民身份证、出入境工作；组织消防工作，依法进行监督、检查；对危爆物品和枪支弹药，以及法律、法规规定的特种行业进行管理；管理集会、游行、示威活动；依法监督全县机关、团体、企事业单位和重点建设工程的安全保卫工作，指导治保会等群众性组织的治安防范工作；监督管理计算机系统的安全保卫工作；管理全县道路交通安全、车辆和驾驶人员，维护交通秩序；指导公安基层法制工作，负责全县刑事执法和行政执法活动的内部法律监督、检查和咨询工作；组织实施全县范围内的安全警卫工作；指导全县看守所、行政拘留所的建设和管理工作；法律规定的其他职责和承办县委、县政府和上级公安机关交办的其他有关事项。
（二）部门收支预决算情况
2025年度部门总收入9136.02万元，比年初预算8853.5万元，增加282.52万元，完成年初预算数的103.19%；2025年度部门总支出为9136.02万元，比年初预算8853.5万元增加282.52万元。
（三）部门整体支出绩效目标、指标
2025年县公安局的总体工作思路是，在市局党委和县委、县政府的坚强领导下，以“四新”为统领，扎实推进“警务模式、职能体系、实战保障、能力素质”四个现代化，加快形成和提升新质公安战斗力，扎实推进落实思想观念现代化、组织形态现代化、职能体系现代化、支撑保障现代化、队伍素质现代化，加快形成和提升新质公安战斗力，以“保一方平安、护一方稳定、服务一方百姓”的务实行动，全力为加快建设休养胜地、经济强县、魅力井陉保驾护航。
二、自评工作开展情况
（一）自评的组织工作
根据井陉县公安局关于开展2026年绩效自评工作的通知（井财监[2026]1号）文件要求，我局成立绩效自评工作评价小组，安排相关业务部门专人负责，开展绩效评价工作。
（2） 自评的方法和过程
工作评价小组对业务科室上报的相关材料进行审查、复核和测评，按照评价标准和规范对各项指标进行计算和打分，并撰写评价报告。
建立绩效评价指标体系针对具体绩效评价对象的特点，设计能够能够体现项目特点绩效评价指标体系。绩效指标权重由各部门根据评价对象实际情况确定，总分设定为100分。原则上一级指标权重统一设置为：产出指标40分（包含数量、质量、时效、成本）、预算执行率指标10分、效益指标40分（包含经济效益、社会效益、生态效益、可持续影响）、满意度指标10分。
2025年我局部门预算安排项目资金共计3592.65万元，全部拨付到位，我局严格按照财务制度有关规定，已支付各项支出共计3574.46万元。主要用于开展公安局业务所需执法办案、日常办公、各类宣传等费用3574.46万元。
     三、部门整体支出绩效目标实现情况及指标分析
（1） 总体绩效目标实现情况
2025年县公安局的总体工作思路是，在市局党委和县委、县政府的坚强领导下，以“四新”为统领，扎实推进“警务模式、职能体系、实战保障、能力素质”四个现代化，加快形成和提升新质公安战斗力，扎实推进落实思想观念现代化、组织形态现代化、职能体系现代化、支撑保障现代化、队伍素质现代化，加快形成和提升新质公安战斗力，以“保一方平安、护一方稳定、服务一方百姓”的务实行动，全力为加快建设休养胜地、经济强县、魅力井陉保驾护航。
参照预算绩效文本中总体绩效目标，说明整体绩效目标实现情况。
（二）分项绩效目标实现情况及指标分析
一是扎实做好各项稳定工作
绩效目标：预防、打击危害国家安全和全县社会稳定的案件及事件，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。
绩效指标：力争全县刑事案件同比下降，电信诈骗案件达到“两升两降”，命案必破，黑恶必除。
二是全面提升公安工作效能
绩效目标：通过公安队伍正规化、职业化建设提升全县公安工作效能，增强队伍活力。      
绩效指标：全县公安队伍整体战斗力得到有效提升，人民群众安全感和对公安工作的满意度调查达85%以上。
三是力争各项工作考核排名领先
绩效目标：树立全警争先创优意识，提升公安形象。
绩效指标：力争各项工作考核在全市排名前列，着力打造公安品牌。
四、评价结论和评价等级
[bookmark: _GoBack]根据部门职责定位和各项工作履职情况进行综合评价，井陉县公安局2025年各项业务工作经费支出绩效目标设定是科学、合理的，是符合部门职责的；二是预算执行真实有效，预算调整和执行进度符合财政规定；三是年度预算目标全部完成，绩效目标基本实现；四是预算支出效益明显，保障了公安部门依法履职所需运行经费，为我县公安工作后续发展奠定了基础。井陉县公安局在2025年全省政法队伍满意度调查测评结果为96.09%，全省排名第37名，全市排名第6名。
五、存在的问题及改进措施
（一）存在的主要问题
1、对于绩效评价的认识不够深入，把预算绩效简单等同于工作目标、工作考核和业务管理。
2、绩效目标和指标往往根据项目实际完成情况制定，对项目执行过程有效约束不够，存在一定的偏差。
（二）针对问题提出具体的改进措施或建议
加强绩效目标的刚性约束，建立绩效目标考评体系，提升绩效管理水平，及时跟踪问效，实现全程可查询、可追溯、可控制，促进绩效管理工作向广度和深度延伸。
六、评价工作组人员名单及签字（姓名、工作单位、职务、职称）
	姓名
	工作单位
	职务
	签字

	贾国平
	井陉县公安局
	党委委员
	

	李飞
	井陉县公安局
	警务保障室主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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